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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名称：养老机构备案管理“一件事”。
（二）服务对象：法人。
（三）涉及事项：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信息核验；
2.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3.养老机构备案；
4.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
5.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需要办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除外）；
6.诊所备案。
（四）办理形式：
1.线上办理。线上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开设养老机构备案管理“一件事”申报入口，统一申报入口，采用“智能导引、一表申报、证照免交、信息预填”等智能化方式集成服务，实现“网上办”和“掌上办”。
2.线下办理。线下依托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受理开设养老机构备案管理“一件事”。
（五）办结时限：
开设养老机构备案管理“一件事”法定办结时限为4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为11个工作日，具体如下：
养老机构备案：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法定办结时限4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1个工作日；
诊所备案：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六）审批服务层级：自治区、设区市、县（市、区）。
（七）是否收费：否。
（八）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九）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是。
（十）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十一）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十二）办理时间：对应实施层级的办理时间（由各地综合窗口填写）。
（十三）办理地点：
线上平台办理：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或“智桂通”移动端；
线下窗口办理：自治区、设区市、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
二、设定和实施依据
（一）《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9月1日民政部令第66号）。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四）《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2023年6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五）《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19〕17号）
三、申请须知
申请人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养老机构备案
1.按照规定办理养老机构登记，取得养老机构登记证书；
2.营利性养老机构办理备案，应当在收住老年人后10个工作日以内向服务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
3.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办理备案，应当在收住老年人后10个工作日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同级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
4.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场所和设施设备；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食品经营许可
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三）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或诊所备案
1.申请设置人（单位）符合规定条件；
2.拟登记机构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3.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4.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5.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6.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申请材料
（一）养老机构备案管理“一件事”申请表。
（二）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养老机构备案需提供：
1.养老机构登记证书复印件；
2.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
（四）食品经营许可需提供：
1.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除外）复印件，也可以电子核验的方式取代；
2.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3.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五）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或诊所备案需提供：
申请办理养老机构备案时，若需申办医疗机构执业登记，需遵循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卫生健康部门的规定，按照既有事项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诊所备案提交所需材料。
五、办理途径
窗口办理：以上申请材料须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材料需提交原件的不需要提交复印件。
线上办理：以上申请材料需由申请人通过拍照或扫描上传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或“智桂通”移动端。


